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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0年 11月 17

日以通讯方式召开，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以书面、电话或传真形式发

给各董事。会议应到董事 9人，实到董事 9人。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。会议经过认真审议，通过了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》 

因工作调整原因，董事会决定申司昀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裁职务，申司昀先

生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。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，聘

任胡冉先生为公司总裁；聘任申司昀先生、范时杰先生为执行总裁，任期与本届

董事会任期一致，以上人员简历附后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

查询，以上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表决结果：9票赞成；0票反对；0票弃权。 

针对该项议案，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根据提供的新的任职人员的个人简历，审阅前已就有关问题向其他董事

和董事会秘书进行了询问。基于独立判断，独立董事认为上述任职人员具备了与

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职业素质； 

2、公司总裁变更系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所做的调整，符合公司经营实际，

总裁调整原因与公司经营实际情况一致； 

3、我们参与了本次董事会的全过程，上述任职（候选）人员的提名、推荐、

审议、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同意董事会的表决结果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

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 11月 17日 

 

附件： 

1、胡冉先生，1969 年 12 月生，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和经济管理学院，工学

和经济学双学士学位，工学硕士学位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，经济学博士学位。曾任中信银行广

州分行办公室负责人，北秀支行负责人，中国南航集团财务公司总经理，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

（2007.HK）副总裁，中国奥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3883.HK）副总裁，广东奥园科技集团有限

公司总裁。2020年 11月起，任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。 

除以上外，胡冉先生与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其他董事、监事和高

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；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；没有受过中国证监

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；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

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，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；其符合有关

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

任职资格。 

胡冉先生没有持有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。 

 

2、申司昀先生，1976 年 9月生，毕业于沈阳建筑大学，本科学历。曾任广州承总设计院

主创设计师，香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研发设计高级经理、工程管理中心总经理，香江控股集团

有限公司株州公司总经理，碧桂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湘渝川赣区域湖南城市公司总经理。2014

年 3月至 2020年 5月，任奥园集团（韶关）有限公司总经理。2020年 7月至今任京汉实业投

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，2020 年 7 月至 2020 年 11 月任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

裁。 

除以上外，申司昀先生与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其他董事、监事和

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；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；没有受过中国证

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；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

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，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；其符合有

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

的任职资格。 

申司昀先生持有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7,100股份。 

 



3、范时杰先生，1982 年 9月生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系本科，法学学士、北京师

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，法学博士。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硕士生导师，

珠海分校社会学系主任、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，珠海市——北师大社会治理研究重点基地主

任，中共珠海市委副秘书长、市幸福村居办第一副主任，市委农办副主任、扶贫办主任、政研

室副主任。广东省人大代表、党代表，珠海市党代表、香洲区政协常委，中共珠海市社工协党

委书记。广东奥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、广东奥园城市更新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。 

除以上外，范时杰与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其他董事、监事和高级

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；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；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

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；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

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，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；其符合有关法

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

职资格。 

范时杰先生没有持有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。 


